
立法會問題第十四條  
（書面答覆）  

 
 
提問者：楊孝華議員  會議日期：二零零六年六月十四日  
 
 作答者：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 
   
 
問題：  
 
據報，有機構藉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的灰色地帶舉辦遊學團，而

目前有兩成遊學團並非由註冊旅行代理商舉辦，這些遊學團的參

加者將不受旅遊業賠償基金所保障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 
  
(一 ) 過去 3 年，當局接獲有關遊學團的投訴總數，以及其主要

投訴內容；  
 
(二 ) 有何措施杜絕無牌旅行代理商，以保障遊學團參加者；及  
 
(三 ) 會否考慮強制要求遊學團必須由持牌旅行代理商舉辦，並

由持有領隊證的人士帶隊；若會，當局計劃何時落實有關

規定；若否，原因為何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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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覆：  
 
主席女士：  
 
(一 ) 過去三年（2003 年 1 月至 2006 年 5 月），旅行代理商註冊

處所接獲有關遊學團的投訴如下－  
 
年份  投訴數目  
2003 2 
2004 23 
2005 3 
2006(截至 5 月底 ) 1 
總數  29 

 
以上投訴全部涉及懷疑無牌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。  

 
(二 )及  根據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（條例）第 4 條的規定，任何  
(三 ) 在香港經營以下業務，需要向旅行代理商註冊主任（註冊

主任）申領旅行代理商牌照― 
 

(a) 代另一人獲取在旅程中以任何運輸工具提供的載

運，而該旅程從香港開始，其後主要在香港以外進

行；或  
 
(b) 代另一人獲取在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住宿（不超過14

天）。  
 
如註冊主任發現有任何機構涉嫌無牌經營旅行代理商業

務，會即時跟進，並在有需要時將有關個案轉介警方作進

一步調查。任何人士違反有關條例而被法庭定罪，最高可

被罰款$100,000 及監禁 2 年。  
 
在考慮某舉辦遊學團的機構有否涉及無牌經營旅行代理

商業務時，註冊主任會根據上述條例的定義，同時會考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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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項因素，包括該機構是否以這類活動作為核心業務（例

如該活動的頻密程度，舉辦活動的動機），是否以商業模

式經營（例如是否以謀利為目的），以及其他相關因素等。 
 
條例本身已訂明經營那些業務屬於旅行代理商業務，並規

定在經營該些業務前需要申領旅行代理商牌照。條例的原

意並非要規管那些不是以商業模式經營旅遊業務，和不是

以此作為其核心業務的機構。以遊學團為例，不少是由本

港的大學或中學與外地大學或學校合作，在學校的長假期

時，利用外地院校的設施及師資為本地學生安排學習與交

流活動。因此，我們認為並不適宜強制要求所有舉辦遊學

團的機構申領旅行代理商牌照或強制有關的工作必須交

由旅行代理商辦理。不過，從保障消費者角度而言，註冊

主任、香港旅遊業議會（議會）及消費者委員會一向鼓勵

家長在為子女選擇報名參加遊學團前，應多搜集資料。假

使有關的舉辦機構並非持牌的旅行代理商，亦未有委托任

何持牌旅行代理商作出安排，家長須考慮該機構在舉辦遊

學團方面的經驗及能力；並須按自己的需要，為子女購買

旅遊保險。  
 

至於旅行代理商方面，為了進一步提升它們所辦理的遊學

團質素，議會已於今年三月發出《經營遊學團守則》，詳

細列出它們在舉辦遊學團時需要注意及遵從的事項，例如

必須指派持證領隊陪同，並註明領隊與團員的比例；以及

向消費者提供詳盡的遊學團資料，如接待單位、上課和課

外活動安排、住宿的地點等。該指引亦參考及夾附了由教

育統籌局所發出的《境外遊學活動指引》。議會會密切留

意旅行代理商安排遊學團的情況，確保它們遵從有關指

引。根據議會的規定，如會員違反議會的指引，可被議會

警告及罰款，屢犯者更可被暫停或撤銷會籍，其牌照亦會

因此而被旅行代理商註冊主任暫時吊銷或撤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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